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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將不斷深化合作
今年12月，鄭偉源出任香港駐京辦主任。他表示，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
勢，香港居民很珍視，中央同樣很珍視。中央政府完
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
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
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中央相

信，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香港必將作出重大貢獻。

在採訪中，鄭偉源顯現出對新的工作已經頗為熟
稔。他強調，很期待明年香港與內地全面 「通關」，
相信兩地的交流合作會邁上新台階。在此契機下，將
與香港駐京辦服務的北京及其他省市、自治區加深合
作，比如北京的金融科技、數碼經濟等與香港有很好
的優勢互補，其他省市也都有自身獨特的強項。 「雖
然新冠疫情過去一段時間阻隔了兩地人員的正常往
來，卻不能阻礙兩地持續深化合作。我深信兩地將持

續不斷深化合作，開拓新的合作領域，發揮各自的優
勢，貢獻國家所需。」

繼續講好香港故事
鄭偉源表示，香港駐京辦將會繼續加強香港與服務

範圍內的10個省市、自治區的經貿聯繫，通過宣傳推
廣、舉辦營商座談會、拜訪企業，協助港企拓展內地
市場。香港駐京辦會密切留意在國家層面上的政策舉
措，並適時將有關資訊發布給內地的港資企業，令企
業更好地掌握國家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機遇。同時，香
港駐京辦的投資推廣小組會繼續協助內地企業 「走出
去」，到香港投資和開展業務；並會積極主辦和參與
線上和線下活動，宣傳推廣香港的營商優勢。

鄭偉源表示，香港駐京辦計劃在內地放寬疫情防控
政策後，全面加強在內地的推廣工作，包括聯同相關
部門和機構，在內地舉辦和參與商貿、文化藝術專題
活動，與持份者加強聯繫，安排兩地互訪及交流活
動，協助內地各界更加全面地了解香港的最新情況，
推廣香港的獨特優勢，講好香港故事，重建香港安
全、多元和包容的良好形象。他舉例說，希望在北京
拍一些短片，利用內地社交平台去推廣相關的正面、
真實形象： 「內地同胞、香港人，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們很歡迎內地同胞到香港消費、交流、讀書、商務
等。」

三方面力京港合作
京港合作歷史由來已久，兩地在經貿領域互動密

切。 「期待明年第二十六屆 『京港洽談會』能夠在香
港舉辦」。鄭偉源提到，李家超行政長官在 12 月 14
日出席第 25 屆 「京港洽談會」時指出， 「京港洽談
會」多年來不斷促進京港合作的深度和廣度，開拓新
的合作領域，助力兩地發揮各自的優勢。鄭偉源指
出，在京港合作上，將有三大力方向，首先是提升
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方面的競爭力。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過去13年間，7次登上全球IPO集資榜
首。同時北京證交所自開市以來，已經成為創新型中
小企業的重要集資平台，與港交所，滬、深交易所形

成國家股權市場錯位發展和互補格局。未來，北交所
和港交所可以探討進一步加強合作。京港兩大金融論
壇金融界論壇和亞洲金融論壇亦可以深化合作、促進
交流、共同發掘商機。

其次，香港推出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制訂
重點政策完善創科生態圈，北京則正在建設成為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京港兩地未來在科創各個環節將有很
多交流合作、互鑒共用的機遇，以配合國家實施科教
興國、人才強國、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

三是香港計劃在兩到三年內建設智慧政府，特區政
府在今年初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成立 「數字化經濟發
展委員會」，北京的數碼經濟發展領先全國。相信數
碼經濟將會引領未來，無論在政府和企業層面，京港
兩地都有很大的交流合作和發展空間。

豐富實習擴闊港青視野
「青年興，則香港興」，鄭偉源引述習近平主席今

年 「七一」重要講話指出，香港特區政府致力加強香
港青年對祖國的認識，促進兩地青年交流。北京作為
首都，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一直吸引很
多香港青年到此交流和實習。他介紹說，特區政府與
內地官方文化、科研單位合作舉辦多項 「內地專題實
習計劃」，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具特色、有深度
的實習機會，協助他們擴闊視野，培養工作技能。當
中包括 「故宮博物院青年實習計劃」、 「中國科學院
青年實習計劃」及 「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組
織委員會青年實習計劃」。香港特區政府通過資助非
政府機構舉辦香港青年往內地（包括北京）的交流和
企業實習項目，促進香港青年認識和了解國情，加深
對內地就業市場、職場文化及發展機會的了解。

針對近幾年來，部分港人港企出現的新需求、新問
題等，鄭偉源坦承，確實收到不同的訴求，希望透過
香港駐京辦去與相關的部門討論。對此，香港駐京辦
一直致力於這方面工作，一方面透過不同管道向在內
地港人發放相關信息，另一方面與港人團體保持聯
繫，了解港人在生活工作上遇到的問題，並適時反映
給相關的內地部門。

通關後兩地交流邁新台階

鄭偉源鄭偉源：：將加強內地推廣將加強內地推廣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彬彬、張宇、相銘報道：12月29

日，剛剛履新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香港駐京辦）主任一
職的鄭偉源，在北京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相信兩地 「通

關」 後，交流合作會邁上新台階，在各個領域亦會有很大反彈，香港非常歡迎
內地同胞到香港進行交流、讀書及旅行等活動。他非常期待，繼續加強與香港
駐京辦服務的十個內地省市、自治區的經貿聯繫，亦更期待 「通關」 後在線下
開展推廣工作，講好香港故事，協助內地各界更加全面地了解香港的最新情
況。針對港人港企的一些新訴求，香港駐京辦亦會適時向有關部門反映。剛履新的香港駐京辦主任鄭偉源，在北京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相信兩地 「通

關」 後，交流合作會邁上新台階，在各個領域亦會有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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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类型：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93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授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的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室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阶段性的继
续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进行理财。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着审慎投资的原则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结构性存
款或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短期（不超过 12 个月）的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资金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和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合理利

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
实现公司资产的保值及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委托理财产品的金额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
本次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短期闲置的自有资金。
（四）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受托方名称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公司结构性存款 2022 年第 246 期（鑫和系列）

金额 3,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1.65％ -2.80％

预计收益金额 12.61-21.40

产品期限 93 天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结构化安排 --

参考年化收益率 --

预计收益（如有） --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五）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1. 产品概述

产品名称 公司结构性存款 2022 年第 246 期（鑫和系列）

产品编号 AA0203230104003

产品性质 保本浮动收益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销售对象 上海农商银行机构投资者

挂钩标的 伦敦金

产品风险等级 低风险

计划发行规模 250,000 万元

最低成立金额 10,000 万元

起存金额 1,000 万元

追加购买金额 100 万元的整数倍

收益计算基础 产品存续期限 /365

产品存续期限 93 天

认购期
2022 年 12 月 27 日开市时间起，至 2023 年 01 月 02 日闭市时间止，其中
开市时间为 8:00，闭市时间为 17:00。上海农商银行保留提前终止产品认购
期的权利，如有变动，产品实际认购期以上海农商银行公告为准。

投资冷静期 投资者签署完销售文件起至 2023 年 01 月 03 日闭市时间止

产品成立日 2023 年 01 月 04 日

产品到期日 2023 年 04 月 07 日

观察期 2023 年 01 月 04 日（含）-2023 年 04 月 04 日（含），观察期内每工作日观察。

期初价格
产品成立日挂钩标的在伦敦时间 10:30 在彭博系统 "GOLDLNAM" 界面公
布的伦敦金定盘价格；若相应日期彭博系统 "GOLDLNAM" 界面未显示该
价格，则上海农商银行将以商业上合理的方式依诚信原则确定价格。

观察区间 期初价格 -224 美元 / 盎司（含 ) 至期初价格 +224 美元 / 盎司（含 )

观察期工作日约定 挂钩标的所在交易所对外营业的日期，酌情视市场惯例调整

收益区间
1.65%（年化）至 2.80%（年化）, 其中 1.65% 为存款利息率 , 1.65% 以上部
分为产品浮动收益率：
产品总收益（元）= 存款利息（元）+ 产品浮动收益（元）

到期兑付日 产品到期日后二个工作日以内

是否可质押 可质押，具体质押办理流程按照上海农商银行相关业务管理规定执行

期间变更条件 在产品认购期届满后不得续存、转让或提前支取本产品。

费用 本产品无认购费、销售服务费、管理费等收费项目。

说明：
①投资者签署销售文件后、投资冷静期结束前投资者可以认购撤单。投资

者的认购资金将在撤单当日可用。

②上海农商银行将于本产品的产品到期日后二个工作日内，将存款本金和
收益划入投资者结算账户。产品到期日（含）至到期兑付日（不含）之间不计
付任何利息。

③如本产品认购总金额未达到规模下限、或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
规政策发生变化、或发生市场异动等经上海农商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产品说
明书约定向投资者提供产品服务的情况的，上海农商银行有权宣布产品不成立。

2. 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交易对方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1825）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内商业银行，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委托理财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董事会授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室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阶段性的继续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7,000 万元，购买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有良好资质、较大规模和征
信高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其预期收益高于银行 1 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
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见 2022 年 4 月 28 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三、委托理财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委托理财的风险分析
公司本着审慎投资的原则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结构性存款或安全性较高、

流动性较好、短期（不超过 12 个月）的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资金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

（二）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存款产品，为上海农商银行结

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由银行确保公司本金安全，风险较低。
为控制风险和资金的安全，公司将严格筛选金融机构的资质，原则上将选

择金融行业排名居前的大型金融机构，优先选择国有控股或在主板上市的大型
金融机构。

1. 公司总经理室行使该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
织实施。公司计划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跟踪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
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
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各

期投资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17,350.32 万元，本次委托理财金

额为 3,000 万元，占 2021 年末货币资金的 17.29%。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和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二）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或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在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利用短期闲置资金阶段性的购买

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有良好资质、较大规模和征信高的金融机构发行的
低风险理财产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闲置资金的持续性增值作用，达到累
积增值的目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的短期闲置资金阶段性的购
买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且具有良好资质、较大规模和征信高的金融机构发行
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其预期收益高于银行 1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在董事会授权
额度和时间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2022 年 4 月至今，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执行

情况及获得收益如下：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0.94

2 上海农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2.44

3 上海银行结构性存款 2,000 2,000

4 上海农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5.49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8.8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

总理财额度 7,000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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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2,000 万元及以此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 自 2014 年 11 月

14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因本判

决在上诉期内，尚未发生效力，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
不确定性，对公司损益影响以最终司法判决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一、本次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一）起诉、受理时间及诉讼机构
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此前向北京市丰台区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丰台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对（2021）京 0106
执异 1425 号、（2021）京 0106 执异 1426 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1425
号裁定书”及“1426 号裁定书”）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2021 年 12 月 13 日，
丰台法院分别作出两份《受理案件通知书》，将公司起诉陈炳环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进行登记立案，案号分别为（2021）京 0106 民初 36174 号、（2021）
京 0106 民初 36217 号。

原告：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福泉市马场坪瓮福工业园办公楼 201 室。法定代表人：虞宙斯

被告：陈炳环
第三人：陈碰玉、陈国中、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

门中毅达”）。
（二）案件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1. 案件事实、理由
2021 年 12 月初，公司收到丰台法院作出的 1425 号裁定书及 1426 号裁定

书，丰台法院在执行陈炳环与陈碰玉、陈国中、厦门中毅达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裁定追加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公司认为：1425 号裁定书及 1426 号裁定书在诉讼程序及实体法律层面均
存在重大瑕疵，依法应予撤销；公司不应被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不应就
（2018）京 0106 民初 16780 号及（2018）京 0106 民初 16781 号民事判决书
项下任何债务向陈炳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要理由如下：

（1）1425 号裁定书及 1426 号裁定书作出时，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已受理厦门中毅达破产清算申请并公告，且未经公开听证，存在严重程序
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2）公司与厦门中毅达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情形。
（3）本案所涉16780号判决书及16781号判决书系在厦门中毅达失控期间，

在其未能出庭应诉情况下作出的缺席判决。
2. 公司诉讼请求事项
（1）判令撤销（2021）京 0106 执异 1425 号、（2021）京 0106 执异 1426

号执行裁定书；
（2）判令不得追加公司为（2019）京 0106 执 3680 号、（2019）京 0106

执 3682 号案的被执行人；
（3）判令被告陈炳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上述诉讼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涉及

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5）及 2021 年 12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
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收到丰台法院送达的（2021）京 0106 民初

36174 号、（2021）京 0106 民初 36217 号民事判决书，丰台法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1. 不得追加公司为（2019）京 0106 执 3680 号、（2019）京 0106 执 3682
号案的被执行人；

2. 案件受理费合计 140 元、公告费合计 1,120 元，由陈炳环负担（于本判
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或仲裁事项，其他诉讼及仲裁情况参见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因本判决在上诉期内，尚未发生效力，其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损益影响以最终司法判
决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 0106 民初 36174 号、

（2021）京 0106 民初 36217 号。
特此公告。

贵州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專訪


